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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工业大学 

关于成绩管理的有关规定 

2017 年 9 月校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委员会通过 

学习成绩是学生学习情况的客观记录，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客观依据，

也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途径。成绩管理工作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环

节，是教学质量管理和评价的重要内容。为进一步规范成绩管理工作，作出如

下规定： 

一、记分制 

（一）课程考核成绩可采用百分制或二分制记分。百分制约定为：0～100 

之间的整数，二分制约定为：通过、未通过。 

（二）具体记分制及平时百分比的选用由课程所属系（教研室）依据下列

规则确定： 

1．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，按照课程通常的适应性，宜采用百分制记分。 

2．主要强调过程参与的必修课及扩大专业知识领域的专业选修课，宜采用

二分制记分。 

3．公共选修课宜采用二分制记分。 

（三）每门课程的记分制应具备一定的稳定性，且应与教学大纲保持一

致。 

（四）同一课程应选用同一记分制、同一平时百分比（百分制课程平时成

绩所占比重）。 

二、成绩构成 

课程考核成绩由学期成绩（亦称作总评成绩）决定。 

（一）百分制情况下，学期成绩是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按各自所占百分比

的合成总分，当学期成绩出现小数时一律向上进为整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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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二分制情况下，学期成绩不进行合成，直接对应已经合成的期末成

绩。 

三、成绩记载 

所有课程考核成绩均需记载。 

（一）成绩记载形式 

1．课程记录单 

课程记录单由教务处依据课程注册结果统一生成，任课教师一般应于开学

一周后从网上打印（不可增减学生姓名），用于记录学生出勤及作业完成情

况。 

2．课程成绩单 

课程成绩单由教务处依据课程注册结果统一生成，任课教师一般应于考试

结束后从网上打印（不可增减学生姓名），用于记录学生平时成绩及期末考试

成绩。 

（二）成绩记载方式 

通过教学信息网录入，正常教学课堂的成绩由任课教师负责录入，免修

（选考）、补考、缓考的成绩由开课单位指定教师负责录入。成绩录入注意事

项： 

1．记分制与平时百分比的选择，不可缺项，成绩应为整数。 

2．平时百分比不为 0 的，所有学生（包括缓考、缺考等）均须录入平时

成绩。 

3．缺考与考核作弊的，其考试成绩以 0 分计。 

4．二分制课程，录入 1 表示通过，录入 0 表示未通过。 

5．成绩录入完毕后，只需[保存]即可打印成绩单（教师审核用），待审核

无误后，再[提交]成绩单，[提交]前任课教师应仔细核对，[提交]后将不能从网

上修改成绩。 

6．免修（选考）没有平时成绩，补考、缓考采用学生修读课程时的平时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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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比与平时成绩。 

四、成绩交接 

（一）正常教学课堂的成绩，任课教师应在该课堂考试（结课）后 7 天之

内提交成绩单。 

（二）免修（选考）、补考、缓考等成绩应在规定时间内（一般为补选课

结束前一天）提交成绩单。 

（三）任课教师需在规定时间内将成绩单交开课单位教学秘书处，教学秘

书负责核查成绩单签字是否完整、成绩要素是否符合规范，然后将原始成绩单

及时送交教务处教学运行中心（开课单位应留存复印件，备查），办理交接手

续。 

（四）未按规定时间交接成绩单的，须提出书面申请，说明情况；由开课

单位副院长签字后，报教务处，进行相应处理。 

五、成绩归档 

（一）教务处负责维护成绩数据库，以课程成绩单或课程成绩修改记录单

为依据。 

（二）原始成绩单由教务处教学运行中心管理，按顺序归档，不得遗失、

涂改，除工作需要不得随意查阅。 

六、成绩查询 

（一）学生通过教学信息网查询个人成绩。 

（二）当学生对个人成绩有疑问时，应在成绩复查期内向开课单位提交书

面申请。期末考试的成绩复查期为下学期开学 2 周内，其它考试的成绩复查期

为该课程成绩发布后 2 周内，其余时间一律不受理此类申请，复查期过后即认

定学生已确认本人成绩。 

（三）开课单位汇总学生申请后，责成系（教研室）聘请专人对试卷进行

复查。由开课单位将复查结果及时通知学生本人。 

七、成绩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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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已提交教务处的课程考核成绩一般不得修改。 

（二）必须修改时，由任课教师填写《课程成绩修改记录单》，说明情

况，并报开课单位审批，经审批后的《课程成绩修改记录单》由教学秘书提交

教务处（开课单位应留存复印件，备查），教务处方可据此进行成绩修改。 

（三）所有此类修改仅限学生前一学期的课程考核成绩，以往各个学期的

课程考核成绩一律不得修改。 

八、附则 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
